
主講人：藝術學院 林玫君院長

藝術創意產業
跨領域學分學程



 傳承 x 創新 x 專業

 結合音樂、視覺藝術設計

和戲劇應用與創作，激發

創造力與就業力

 本學程課程分為核心課程

與選修課程共計15學分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名稱 畢業學分數 畢業證書

雙主修
• 主系應修學分數：128 學分

• 加修應修學分數： 60 學分

主學系學位 ＆

加修學系學位並列

輔系
• 主系應修學分數：128 學分

• 輔系應修學分數： 20 學分

畢業證書

(加註輔系名稱)

藝術創意
產業跨領域
學分學程

• 主系應修學分數：128 學分

• 學程應修學分數： 15 學分

畢業證書

跨域學分學程證書

合計148學分

合計188學分

合計143學分



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二年級

(轉學生自轉入第二年起)

最高規定修業年級止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臺南大學
首頁

行政單位 教務處
教學
業務組

跨領域
學分學程
及微學程

教務處教學業
務組『跨領域
學分學程及微
學程』頁面，
選取各跨領域
學分學程及微
學程，下拉頁
面後即可選取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設置要點及課程 100



全部課程至少15學分，授予學分學程證書

(核心課程至少４學分，選修課程11學分)

核心課程
４學分

選修課程
11學分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 修習本學程，至少應有９學分不屬於原學系課程

• 修習本學程，若他系有開設與學程必選修相同的

科目且學分相同者，可承認採計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 修習本學程，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

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道德力

自學力

創造力

溝通力

就業力

核心課程 7選４學分
選修課程 ３７選１１學分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能力指標 課程架構

核心 戲劇

視覺音樂
暨行政

• 藝術行銷與創意產業 (一)

• 劇場管理

• 音樂與人文

• 世界音樂

• 音樂美學

• 電腦音樂

• 流行音樂

• 臺灣音樂史

• 爵士音樂史

• 音樂藝術鑑賞

• 社區劇場

• 應用劇場實作

• 劇本導讀 (一)

• 應用戲劇編創方法

• 兒童青少年名劇選讀

•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 藝術行銷與創意產業 (二)

• 藝術行政與管理 (一)(二)

• 版畫創作 (一)(二)



表演藝術

行政管理

博物館、藝廊、

展場、展演中心

與劇場策展人

流行音樂

製作人

經理人

策展人

廣告公司

製作人

相關電影、電視、動畫、

漫畫、多媒體、網路產

業文案、企劃與執行者

藝文記者

藝文評論人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藝術、創意、團隊～

你/妳還等什麼？

加入我們的跨領域學程吧！


